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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習目的：為提供大專院校社會工作、護理、營養、老人照顧、物理治療

等相關科系（研究所）之學生實習機會，以瞭解社會福利機構之組織架構、

實務運作及相關服務措施；整合運用專業知識理論，學習各專業工作方法

與技巧，以印證理論與實務間關聯並累積實務經驗。 

二、實習受理：得採二階段方式辦理，亦得視本中心各科室業務屬性採書面或 

    面談方式辦理。申請期限暑期實習為當年度4月底前，期中實習為當年度6 

月底前為原則。 

三、實習期間： 

  (一)暑假實習：暑假期間(約每年7至8月)連續7至8週，每週5天，每天8小時

為原則，並視中心或學校實習計畫之需求調整實習時間。  

  (二)期中實習：於學期中進行，配合學校實習課程規定，並依中心狀況及學

校課表排定時間至中心實習。 

四、實習名額：視中心狀況調整。 

五、實習收費： 

  (一)為實踐本中心資源共享之服務理念，學生實習以不收取實習費用為原則；

另學校如訂有支付實習費用標準者，得依照該校規定辦理，收取之費用

依相關規定辦理繳庫。  

  (二)學生實習期間之住宿、膳食及其他生活事項須自理，本中心不提供住宿。

如實習學生向本中心搭伙，伙食費用依中心收費標準自行負擔，並以代

收代付方式辦理。 

六、實習內容：參考實習學生之實習計畫，並配合本中心各科室業務內容及行

事曆程，進行各專業之實務實習工作。 

七、實習督導：由中心指派專人擔任。 

八、其他實習生應遵守及配合之規定：  

  (一)實習期間應遵守本中心之相關安排與規定，並配合業務需要參與相關會

議及活動。  

  (二)實習期間因故無法出勤者，應依規定事先辦理請假手續，不得無故缺勤。

因故無法繼續實習者應以書面提報本中心核處。  

  (三)實習期間應接受實習督導之指導，並遵守本中心相關行政規定及各專業

倫理守則，如有違反規定者，得通知所屬學校中止其實習。  

  (四)依各校系所實習計畫及本中心各科室業務內容，實習期間每週繳交實習

週誌，實習結束時應繳交實習總報告1份，始得申請核發本中心實習成績

及證明。 

九、本作業要點奉核定後實施，修正亦同。 


